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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
玉市管规〔2026〕1号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缴存人：

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，支持刚性和改善性

住房需求，促进玉溪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现将玉溪市住

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调整优化如下：

一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

（一）放宽购建住房及还贷提取条件

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到本市行政区域外购建自住住房，

或偿还该类住房贷款本息并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，放宽以下两

项提取条件：一是取消“缴存人及配偶与父母、子女共同购建自

住住房时，缴存人及其配偶或其父母、子女须拥有该住房所有权”

的规定；二是取消“缴存人及配偶与父母、子女共同购建自住住

房时，该住房所在地须为缴存人及其配偶或其父母、子女户籍地

或就业地”的规定。

（二）支持直系亲属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

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购建自住住房或一次性结清个

人住房贷款（含住房公积金贷款、商业住房贷款）时，若本人及

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不足以支付购房款或贷款本息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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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直系亲属（仅限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个人

住房贷款，可申请提取直系亲属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。缴

存人本人、配偶及直系亲属累计提取金额，不得超过所购建住房

总价款或一次性结清贷款所需归还的本息合计。

（三）加大租房提取力度

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缴存地或工作地（以县、

市、区为单位）无自有住房且租房自住的，以自然年度为周期计

算提取额度，年内提取次数不限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当年租房

提取限额。其中，未婚缴存人租住商品住房的，年度提取金额上

限提高至 18000 元；已婚缴存人租住商品住房的，年度提取金额

上限提高至 24000 元。

夫妻因工作地不同分别租房自住的，双方均可按已婚缴存人

租住商品住房的年度提取金额上限，各自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

额。

二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

（四）上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

双缴存人家庭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 100 万

元上调为 120 万元；单缴存人家庭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

额度由 70 万元上调为 90 万元。

（五）提高多子女家庭最高贷款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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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育至少有 1 个未成年子女的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

玉溪市辖区内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，在现行

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，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 20%，三

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 30%。因婚姻关系变更

重组的多子女家庭，可参照执行。

（六）加大购买星级新建绿色建筑住房和绿色生态小区住房

贷款政策支持

缴存人在玉溪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星级新建绿色建筑住房和

绿色生态小区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，最高可贷额

度在现行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 30%。

（七）贷款额度上浮政策可累加使用

满足多子女家庭、高层次人才、购买星级新建绿色建筑住房

和绿色生态小区住房的缴存人，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

的，贷款上浮额度可累加计算。

（八）放宽异地购建住房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条件

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玉溪市行政区域外购建自住住

房到玉溪市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，不再受“所购建住

房须在借款申请人及直系亲属（仅限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之一的

户籍所在地或就业地”的条件限制。

（九）开展贷款展期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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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期内，借款人在符合相关规定条件下，可申请对原贷款

期限为五年以上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办理 1 次展期。展期

后的贷款总期限（已还期数+变更后剩余还款期数）不得超过住

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、借款人法定退休时间后 5 年和

抵押物剩余使用年限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4 月 13 日起执行。由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负责解释。《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玉

溪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玉市管规〔2022〕

1 号）、《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玉溪市住房公

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玉市管规〔2022〕

3 号）、《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

使用政策的通知》（玉市管规〔2024〕1 号）和《玉溪市住房公

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调整持“兴玉英才卡”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

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玉市金发〔2024〕32 号）相关内容与本通知

不符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6 年 3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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